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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年 12月 28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 

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给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收到了佛得角根据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 段提交的报

告(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主席 

          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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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原件：英文] 

  2001 年 12月 27日佛得角共和国外交部给安全理事会 

关于反恐怖主义问题的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佛得角外交部向联合国秘书处反恐怖主义委员会秘书处致敬并随函附上佛

得角共和国政府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373(2001)号决议执行部分第6段提交

的报告(见附文)。 

 外交、合作和社区部谨借此机会向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委员会秘书处致最崇高

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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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佛得角共和国政府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 

执行部分第 6段提交的报告 
 
 

导言 

 佛得角政府最强烈地谴责 9 月 11 日对美国发动的恐怖主义攻击。各政党领

导人表示了同样的立场。全国很多地方的普通公民举行了集会或组织了示威游行

以表示反对这种野蛮行径。全国宣布两天悼念日。 

 事件发生后，佛得角当局立即采取措施，即在国际机场及其周围地区加强安

全。警方增派了人员并收紧控制乘客和行李移动的计划。与此同时，政府首脑何

塞·马里亚·佩雷拉·内维斯先生宣布将设立一个新的负责机场安全的特遣队和

一个情报和安全事务处。 

 另一方面，政府宣布愿意配合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努力。 

 政府还认真学习了第 1373(2001)号决议，并准备采取必要步骤以执行该项决

议。 

 在此情况下，政府设立了一个由外交、合作和社区部长为首，由警察、司法、

国防、民防、卫生、财政、金融、民航、电信、运输、公共管理和保险业等各有

关部委的代表参加的全国委员会。该委员会将作为联合国与所有其他有关方面和

佛得角人参与的业务和/或行政组织之间相互联系的积极主动和具有推动作用的

一个机构，以确保国家坚定不移地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的各项规

定。 

 佛得角是一些反恐国际公约和议定书的缔约国，并将在近期内按照国内法规

定的程序，成为其余公约和议定书的缔约国。 

 佛得角认为，不论是应对 9 月 11 日恐怖主义攻击负有责任的人，还是任何

其他犯有、参与或协助任何恐怖主义行为或任何其他有关行为的人，都应将他们

绳之以法。各国应为此目的相互配合。但是，应当审慎行事，以确保不会在已经

很长的这些罪行的受害者名单上再增加更多的无辜者，从而成为犯下新的恐怖行

为的进一步借口。 

 佛得角坚信，从现在起，必须以适当的对应和防范措施制止带有政治或宗教

动机的犯罪暴力，以此坚决和有力地打击恐怖主义。任何国家都不能免于这类攻

击，或其领土不会被用于训练这类恐怖主义行动。因此，任何旨在永远消除这一

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形成严重威胁的战略都必须是有众多国际社会成员参加并能

使联合国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一项共同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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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得角还认识到，除了起诉和惩罚恐怖行为制造者之外，还有必要铲除他们

的发源地。一项成功围剿恐怖主义的运动必须能够应付《千年宣言》中所充分列

举的各项长期挑战。只要政治、经济和社会不公正仍然存在，总会有人企图利用

它推行其狭隘的政治议程或达到犯罪目的。如果国际社会没有能力制止冲突和挖

掘其真正的根源，就不愁找不到人来犯下各种铤而走险的行为。 

 在采取必要措施以消除因恐怖主义集团及其策划者和支持者的活动而形成

的威胁时，必须确保不得转移原本要用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已

经十分匮乏的资源。而且，发达国家还应更坚定地致力于帮助特别是最不发达国

家消除贫穷、贫困和社会边缘地位。 

 现在就应作出承诺，帮助发展中国家面对因努力参加国际反恐运动而带来的

额外负担。由于须重新分配已经匮乏的资源的份额用于提高安全水平，它们应付

满足贫穷人口基本需要这一巨大挑战的能力也已随之减弱。 

 总之，联合国应在此合作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采取打击恐怖主义的有效措施

和加强打击恐怖主义的法律框架。 

 佛得角敦促尽早通过因对恐怖主义定义表示关注而遇到一些困难的《反恐怖

主义的一般性公约》。为此，佛得角支持不结盟运动建议应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

一次高级别会议，结合国际社会的各项努力并采取制止和消除恐怖主义的协调一

致的应对措施。 

第 1段 

 (a) 佛得角已经制定法律(7月 12日第 78/IV/93号法律)，正如该法第 2条

第 1款所规定的，它取缔通过非法贩运毒品和利用其他严重罪行获取其他货物和

产品而进行的洗钱活动。 

 但是，除其他外应考虑到必须： 

 ㈠ 扩大洗钱犯罪行为的客体， 

 ㈡ 限制金融机密义务的范围， 

 ㈢ 制定金融实体运作的指导规则，以防止洗钱， 

 ㈣ 银行实体在开展活动时，应当履行收集有关银行或金融业务受益者

真实身份资料的神圣义务， 

 ㈤ 所有货币、外汇或债券的国际转移，只要超过 100万佛得角埃斯库

多，就必须通过经适当授权可进行这种转移的银行或金融机构进行， 

 ㈥ 规定有义务在国家领土的入境点申报数额相当于 100 万佛得角埃

斯库多的国家货币或外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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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㈦ 授予负责监管金融和银行制度的当局必要的控制和制定规章的权

力，使其能够制定行政条例和监督防止洗钱的条例和规范的执行情况， 

 ㈧ 制定刑事诉讼规则，使国家司法主管当局能够与刑警组织和负责调

查和惩罚洗钱罪行的外国当局进行有效合作， 

 ㈨ 采取必要的法律防范措施，以确保裁判资产、产品或资本的丧失或

扣押的司法判决，即外国司法判决的执行，只要与此项洗钱罪有关的资产、

产品或资本留在佛得角，而且不论与洗钱有关的事实是否是在海外犯下。 

 政府曾要求立法授权，并透过 1 月 22日第 129/V/2001 号法律获得议会的核

准。 

 但是，上一届立法机关因已解散，故终止了上述授权。为此原因，根据该项

授权起草的法令草案不能获得批准。新政府在对此草案进行审查之后，将很快在

2002年尽早采取行动，或是要求获得新的立法授权，或是提出一项法律提案，以

提交议会批准。为促进执行第 1373(2001)号决议而设立的全国委员会已决定接受

这一事项，将其纳入委员会 2002年行动计划。 

 (b) (a)段的规定适用于本分段。 

 (c) (a)段的规定适用于本分段。但是，佛得角当局丝毫不知道是否曾在佛

得角开展过这类活动。为此原因，到目前为止，尚未在此领域采取行动。 

 (d) (a)和(c)段的规定适用于本分段。 

第 2段 

 (a) 本分段提到的任何活动都不符合《宪法》中体现的精神和多项原则，即

尊重国际法和人权的原则以及裁军和促进和平、安全和国家间友好关系的原则

(《佛得角共和国宪法》第十一条)。 

 佛得角的《刑法》是殖民年代沿袭下来的。现正准备进行刑法改革，以便建

立现代准则，能够应付不仅是佛得角社会，而且是整个国际社会当今都面对的具

有挑战性的现实。 

 (b) 为防止恐怖行为已采取下列措施： 

 ㈠ 永久更新萨尔岛“Amilcar Cabral”国际机场和佛得角首都普拉亚

“Francisco Mendes”地区机场等其他入境点的档案和数据库， 

 ㈡ 严格控制乘客和行李， 

 ㈢ 控制对机场敏感地区的进出，并由警员和摄像机电路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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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 乘客在上下飞机时均须接受人员和 X 光检查或确保不构成任何威

胁， 

 ㈤ 继续与美国有关当局联系，了解他们在此方面的关注， 

 ㈥ 政府已公开承诺要设立一个负责情报和安全的机构，以及一支在发

生恐怖主义行为时能够迅速部署的军事部队。适当的技术机构正在进行规

划这些实体的工作， 

 ㈦ 另一方面，政府已宣布愿意配合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努力。 

 (c) 政府打算就此问题起草立法。这一问题还将列入为促进执行第

1373(2001)号决议而设立的全国委员会的议程。 

 (d) 这一问题将在正准备进行的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框架内解决。这一问题

也将列入为促进执行第 1373(2001)号决议而设立的全国委员会的议程。 

 (e) 这一问题将在正准备进行的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框架内解决。这一问题

也将列入为促进执行第 1373(2001)号决议而设立的全国委员会的议程。 

 (f) 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国家要求佛得角主管当局提供这类援助。 

 (g) 已经建立下列与身份证和旅行证件有关的防止恐怖分子移动的管制程

序： 

 ㈠ 使发放签证的程序计算机化， 

 ㈡ 在最重要的机场安装检查和控制证件的设备，例如进行回复检查、

QDX和安装摄像电话， 

 ㈢ 为“Amilcar Cabral”机场制定了一项应急计划， 

 ㈣ 佛得角航空当局“民航机构”最近与美利坚合众国交通部联邦航空

管理局(航管局)签订了一项协定备忘录，根据这项备忘录，后者将在交通

管制、设备工程、航空安全和保障等领域和与航空有关的其他学科向佛得

角对应方提供技术援助。 

第 3段 

 (a) 除其他外，为加快交换与恐怖主义有关的行动情报，特别是关于恐怖主

义分子的行动和移动以及伪造或变造的旅行证件的情报，已采取了下列措施： 

 ㈠ 继续定期与美国驻普拉亚大使馆联系， 

 ㈡ 已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当局取得联系，在国家警察总部安装一台传

真机，以便交换有关恐怖主义的加密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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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 佛得角于 2001年 12月 26日批准了《禁止地雷公约》， 

 ㈣ 佛得角签署了西非经共体暂停采购火器宣言， 

 ㈤ 佛得角是《佩林达巴条约》的缔约国， 

 ㈥ 佛得角已签署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并正准备批准该《公约》和该《条约》。 

 (b) 前一段中的规定适用于本段。 

 (c) 通过双边和多边条约进行的合作： 

 ㈠ 佛得角渴望在此领域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与非洲国家进行合作。在

此情况下，佛得角政府已经向议会提交非统组织《反恐怖主义公约》供其

批准。佛得角国家元首本着同一精神参加了由塞内加尔总统倡导的区域反

恐怖主义会议。总理参加了上一次西非经共体首脑会议，会上讨论了与恐

怖主义有关的重要问题和文书， 

 ㈡ 佛得角赞成尽早通过《反恐怖主义一般性公约》。为此目的，它支

持不结盟运动建议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一次高级别会议，以期结合国际社

会的各项努力并采取制止和消除恐怖主义的协调的对应措施， 

 ㈢ 佛得角于 2001年 12月 26日批准了《禁止地雷公约》， 

 ㈣ 佛得角签署了西非经共体暂停采购火器宣言， 

 ㈤ 佛得角是《佩林达巴条约》的缔约国， 

 ㈥ 佛得角签署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并正准备批准该《公约》和该《条约》， 

 ㈦ 佛得角航空当局“民航机构”最近与美利坚合众国交通部联邦航空

管理局(航管局)签订了一项协定备忘录，根据这项备忘录，后者将在交通

管制、设备工程、航空安全和保障等领域和与航空有关的其他学科向佛得

角对应方提供技术援助。 

 (d) 针对有关恐怖主义的公约和议定书已经采取或正在采取的各项行动是： 

 ㈠ 在 2001年 9月 11 日，佛得角已经是下列三项国际法律文书的缔约

国： 

  · 1963年 9月 14日在东京签署的《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犯有某

些其他行为的公约》(1969年 12月 4日生效)(1989年 6月 13日第

55/III/89号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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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70年 12月16日在海牙签署的《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

(1971年 10月14日生效)(1989年 6月13日第 54/III/89号法律)； 

  · 1971年 9月 23日在蒙特利尔签署的《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

的非法行为的公约》(1973年 1 月 26日生效)(1989年 6月 13日第

56/III/89号法律)； 

 ㈡ 2001 年 11 月 16 日，佛得角外交、合作和社区部长曼纽尔·因诺

森西奥·索萨先生参加了由联合国秘书长组织的论坛，并签署了 1999 年

12月9日联合国大会在纽约通过的《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

(2000年 1 月 10日至 2001年 12月 31 日开放供签署)。这一行为已获部长

理事会的批准。此外，政府决定按照《宪法》第一百七十八条(b)款，向

国家立法机构“全国人民议会”提交有关核准上述《公约》的决议提案，

供其核准，以便批准该项《公约》。 

 ㈢ 政府也已将下文所列其余已有的 9 个全球或区域反恐条约提交佛

得角议会供批准。因此，佛得角可望在 2002 年第一季度成为所有这些文

书的正式成员国： 

  · 1973年 12月 1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防止和惩治侵害应受国

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1977年 2月 20日生效) 

  · 1979 年 12 月 17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

(1983年 6月 3日生效)：截至 2001年 6月 13日的现状 

  · 1980年 3月 3日在维也纳签署的《关于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1987

年 2月 8日生效) 

  · 1988年 2月 24日在蒙特利尔签署的补充《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

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的《制止在为国际民用航空服务的机场上

的非法暴力行为的议定书》(1989年 8月 6日生效) 

  · 1988年 3月 10日在罗马制定的《制止危害航海安全非法行为公约》

(1992年 3月 1日生效) 

  · 1988年 3月 10日在罗马制定的《制止危害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

法行为议定书》(1992年 3月 1日生效) 

  · 1991年 3月 1日在蒙特利尔签署的《关于在可塑炸药中添加识别剂

以便侦测的公约》(1998年 6月 21 日生效) 

  · 1997年 12月 1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

约》(1998年 1 月 12日至 1999年 12月 31 日开放供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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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99年 7月 14日在阿尔及尔通过的《非统组织防止和打击恐怖主

义公约》 

 (e) 经第 1/2001 号法令核准的《航空法》除其他外确定以下刑罚： 

 ㈠ 劫持飞机：（第 297条） － 5至 12年徒刑，如该项罪行造成伤亡，

则判处 16至 25年徒刑， 

 ㈡ 攻击飞行中的飞机：(第 297条) － 2至 8年徒刑，如果攻击造成

受伤，则判处 6至 12年徒刑，造成死亡者，则判处 16至 25年徒刑， 

 ㈢ 攻击民航安全：(第 300条) － 判处 1至 5年徒刑。如造成受伤，

判处 2至 8年徒刑；造成死亡者，则判处 4至 12年徒刑， 

 ㈣ 携带爆炸物上飞机：(第 303条) － 授权或容许非法进入国家领土

或领海以及飞越领空的人将被判处 3至 6个月的徒刑。如造成受伤，将判

处 1至 4年徒刑；造成死亡者，则判处 4至 8年徒刑。 

 

2001年 12月 27日 

 


